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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商的協助 。 1635 年以後受到華商的協助，進口生絲大量增加，運銷日本

的數量也增加 1640 年代以後華商與荷蘭人競爭，荷蘭取得中國生絲的數

夏也減少 ， 到 1655 年以後幾乎沒有中國生絲輸入台灣，荷蘭人也無法利用

台灣作為轉口站，運送中國生絲到日本 。

1640 年代以後，中國生絲不再容易得到 ， 荷蘭的質易網絡發揮功能，

由東京取得生絲來彌補無法獲得中國生絲的損失 。 然而，東京生絲仍然無

法與傳統華商競爭 ， 1650 年代東京主絲不再是利益豐富的商品，荷蘭的貿

易網絡再度發揮功能。這次利用印度半島的孟加拉的生絲取代了中國與東

京生絲。從印度半島運來生絲的另一個意義是，荷蘭人的貿易網絡成功的

整合印度洋質易圈與中國海的賀易圈 。 這超越了傳統的地域商人的活動範

圍，傳統的華商雖然在中國海有能力與荷蘭人抗衡，但卻無法跨越到其他

質易圈 ， 無法前往孟加拉與荷蘭競爭 。 荷蘭人成功的使用貿易網絡連接不

同的貿易路線，可以使荷蘭人在受到競爭的時候，仍然有能力與傳統商人

抗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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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成功與海徉社會權力的整合

楊國禎

廈門大學歷史所所長

鄭成功打敗西方海上霸主荷蘭，收復臺灣，是十七世紀海權競逐的重

大事件 。 「國姓爺」的威名不僅在臺灣海峽兩岸如雷貫耳，而且遠播日本 、

朝鮮、東南亞乃至歐洲，他的豐功偉業遠遠超出他親歷事件本身 ， 跨越 f

國家和民族的界限 ， 影響著近代早期亞洲歷史的進程 。 鄭成功的帽起，有

其真體的原因和條件 ， 有深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根源 ， 中國海洋社會權力

的整合，是其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。

海洋社會權力，指一個海洋區域、民族 、 國家開發利用海洋所擁有的

質力 ， 在大航海時代 ， 主要表現在海上商業的能力和軍事的能力 。 海洋社

會權力是人類走向海洋的歷程中，從海洋活動群體到地方 、 國家以至國際

間的競逐中 ， 不斷發展變化的 。 大航海時代中國海洋社會權力更送的過程，

是中國海洋文化和陸地農牧文化衝突與涵化的過程。鄭成功海上政權的卅

現，是中國陸海文化相激相容的結果 。 本文試圖從這 -視界重新解讀鄭芝

龍、鄭成功相關的史事 、 史料，加以論證和檢驗 。

一、海洋社會權力從官府下移民間

鄭成功的少年時代，正是中國海洋社會再次脫離明朝體制，進入海洋

社會秩序與權力大動盪 、 大分化、大改組的時代 。 作為中國唯一開放商民

出國貿易的潭州港區 ， 海洋利益組合因而發生微妙的變化 。

鄭芝龍海上 冒險的故事，是從他到澳門尋母舅黃程開始的 。 而他的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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跡叉和李且息息相關。天啟三年十二月( 1624 年 1 月) ，李旦推薦他到澎

湖當荷蘭人的通事。次年離開荷蘭人並繼承7李旦的財產，自立門戶。

李旦，荷蘭人稱他 Adn Dittas 或 Andrea Dittus '明朝官方文書記載他

是泉州人，現存明末清初有關李旦的私家記載，稱他為李習，或稱李旭，

且多不指稱其縣籍。個別如黃宗羲的{賜姓始未 ) ，提到 r 初芝龍之為

盜也，所居泉州之東石。其地演海有李習者，往來日本，以船船為事 。」

東石在安海河(石井江)口，屬泉州晉江縣(今晉江市東石鎮)。這則資

料似乎暗示他是安海河(石井江)口、圓頭灣一帶的晉江或南安人。近有

學者根據「文獻有『且祭祖為名目，突入廈門.JJ荷文資料有他與廈門的

官員甚熟而且從日本回國後均久留廈門的記載，判斷是廈門或同安人。」 l這

一說法頗具創意，但缺乏文獻的佐證，難以定論。在新史料發現之前 ，我

傾向黃宗義的說法，把李旦視為安海河、圍頭灣一帶的海商。

李旦在廈門的貿易合夥人和結拜兄弟許心素( Simsou ) ，史籍上亦未

明指其籍貫何處。但從現存許心素的資料，可以找出考定的線索。據天啟

七年( 162 7) 同安知縣曹履泰所記 r 楊祿、楊策，俱在許心素家，總鎮

提之不出 。」 2叉云 r 今素與楊祿等 ， 俱在充龍地方同室而居，招兵五E

餘名，扁戶自衛。」 3楊祿等「俱在許心素家 J ' r 俱在充龍地方同室而居 J

明言許心素家在充龍。

充龍，叉作衝龍、衝濃，位於九龍江口北岸海潰，時屬同安縣研善里

二十都。乾隆{泉州府志〉卷五(都里〉載:同安縣二十都 r 其地為白

礁、蘇釋 、 街龍等鄉，在縣西九十里。」民國{同安縣誌}卷六〈都圖〉

所載亦同，不過其中衝龍之「衝」字誤刻為「街」字。其地與潭州府龍溪

縣接壤，萬曆{泉州府志〉卷一( 興地志上 ﹒ 封隅〉中稱 同安縣「西南

至潭州府龍溪縣界衝濃頭七十五里 。」 充龍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才創

歸龍溪縣管轄(今屬潭州龍海市角美鎮) 。崇禎二年 ( 1629 ) ，心素次子

許一龍(潭州府學生員) , r 勾引李魁奇契子集我珍，聚集散歸夥眾，問

造器械，非一日矣。頃於十五日設滴在家 ， 款待我珍等古餘人，先將家屬

l 翁佳音十七世紀的福佬海南> ' (中國海洋勞展史論文集}第七稱(全北:中研院中
山人文社科所. 1999 年 3 月 ) ，上冊，頁 75 0 

2 曹.ft.泰(靖海紀略) (全灣 文獻叢刊第 33 種，全北:全灣銀行經濟研究室. 1959 年 l
月) .卷一 ( 答朱明景線台) ，頁 5 0 

3 會履泰(血青海紀略) .卷一 (答朱樵台 ) .頁 7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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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下我珍之船，一龍領賊數百，從陸至沈宅地方，攻打石兜土堡，」 4沈宅

屬同安縣積善里十九都，在文困山麓，距充龍不遠。此條雖未言其家何處，

但既可下船，叉可從陸至沈宅地方，與充龍的位置相合。似可以作為許家

在充龍的重要旁證 。

充龍在十六世紀就以通番著名，是對臺賀易的發祥地之一。 十七世紀

初 ， 陳第在《東番記〉中就指出 r 充龍、烈嶼諸澳'往往譯其語，與貿

易 ;以瑪涵、磁器、布、鹽、銅智環之類，易其鹿肺皮角 。」 5許心索家族

被明朝 ，何府 l視為勾引臺灣荷蘭人貿易的「巨奸 J 是充龍對臺貿易傳統俏

麗不rI發展的結果。被同安知縣曹履泰點名的，就有他的堂弟許心旭 、 許 1 [，、

蘭 6長男許樂天、次男許一龍荷蘭文獻中還有心素父親的兄弟 Jocksim

(父作 Jocksuan 、 Jocksum 、 Jockswan ) 獲得官府的船引 ， 合法經營臺問

貿易的記載 。 8其中許心素最為雄長，與楊祿向為心腹交 9 r 外通賊寇 ，

內泄軍惰，私貨絡繹於海上 。」 lO 「其船堅巨，果用之打賊 ， 盡稱利器。」

11是潭州河(九龍江)口從事臺灣貿易的主導人物。李旦以日本為基地經營

臺灣海峽兩岸貿易 ，不能不與許心素結合。

李且在官場上的保護傘是俞咨卑。俞咨卑系名將俞大獻之于 ， 泉州府

晉江縣?可市、摩格頭村(今屬泉州市鯉城區)人。俞咨卑聽泉州衛指揮命事，

12天啟初任南路參將，升副總兵管福建水軍南路事 。天啟四年( 1624 ) 奉命

出師澎湖時升福建總兵(文稿都會) ，建議福建巡撫南開益通過許心主泊

的李旦居間聆旋，使荷蘭人撤出澎湖 13可見關係非 l~íJ . 般 。 荷蘭人說 r 凶

4 (血青海紀略) ，卷三 ( 上熊 4魚台 > '頁 55 0 

5 沈有容輯(閉海贈言) (金月， 文獻叢刊第 56 種，全北:全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 1959 年
10 月 ) ，頁 26-27 0 

6 (血青海紀略} ﹒卷二(上接五嶽道尊 > .頁 30 0 

7 (血青海紀略} ﹒卷三(上陸 j~ 修司尊 > '頁 59 0 

8 江 .fjt 生諱:主(熱 M 遮城日誌}第一份(台南: 台南市政府. 2000 年 10 月 ) ，頁 14 6 0 

9 會履泰(血青海紀略) .卷一(上周際五道尊 > '頁 3 0 

10 < 兵部越行「兵料抄出江西道禦史周昌晉趣 」 為> . (明;青史料戊編) (全 北:中研院史

2吾所 ， 195 3 年 3 月) .第一本，頁 6 上 ﹒

11 (立青海紀略 ) .卷一 ( 答朱4魚台 > '頁 10 0 

12 何喬這(閉書}第三冊(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， 1994 年 10 月 ) .卷六十九 ( 武軍

志 > .頁 20 13 0 

13 < 兵部題行「條陳彭湖善後寧主 」 棧稿 > • (明清史料 乙晶晶 ) ( 北京:中研院及史語言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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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都督( TotoK ) 和附近的大官們都相當認識他。」 l4並非浪得虛名。

潭州港區東西洋賀易的徵稅權，原屬潭州府海防同知主管。萬曆二十

一年 (1593) ，改由歲擇全閩府佐官一人輪管，萬曆二十七年( 1599 ) 歸

內監委宮征管，萬曆三十四年 ( 1606 ) ，改由歲擇潭州府佐刺一人輪管 。

天啟四年( 1624 ) ，福建巡撫南居益默許荷蘭在大員貿易 。因大員在東西

洋貿易制度限定地點之外，船引的發放和徵稅權歸福建地方有司，由海防

官負監管之賀，俞咨辜因而握有控制海峽兩岸海洋商業的權力。李旦死後，

俞咨舉起用許心素為把總，包攬與臺灣荷蘭人的賀易 。

鄭芝龍帽起後，打破官府操控海洋社會權力的格局 。天啟六年( 1626 ) 

起，官方紛紛報告他劫掠閩廣治海， r 所在勒富民助制，謂之報水。」 l5 「假

仁假義，所到地方，但令報水 ，而未嘗殺人。」 I6天啟七年 ( 162 7) ，鄭芝

龍在詔安灣哩敗荷蘭船隊，乘勝長蝠 r 六月十一日復鼓樟入澄，治江而

下百五十艘，報水者戶十而五。」 l7十二月間入中左所，逼走俞咨息 r 賊

聞外洋有番船，遂率諸船出外劫掠，而內地仍有賊哨，乘潮往來各港，令

人報水。」 l8 「鄭賊初四、五兩日，大船陸續駕出大擔，意在劫洋船也。

然內地有小船數十隻 ， 往來哨探。初六日，賊船二隻突入亨泥港，紛紛報

水 。」 /9 「劉五店與活洲，賊隨意出沒，拿人報水不絕也 。」 20 「 盤鋸海

潰，上至臺溫吳棍，下追潮廣，近海州郡'皆報水如故。」 2l鄭芝龍「習於

海戰，其徒兌皆內地惡少，雜以番優驟悍，三萬餘人矣。其船器則皆制自

外番，館臨高大堅致， 入水不沒 ，遇礁不破;器械犀利，銳炮 一發，數十

究所， 1935 年 )第七本，頁 603-607 。

14 (已達維亞城日記) (東京﹒日的交通史料研究會， 1937 年日譯本 ) .上冊. 1625 年 4
月 6 日。

15 (鄭氏史料初編) ( 全灣文獻叢刊第 157 種，全北:全灣銀行經濟研究室. 1962 年 5 月 ) • 
頁 15 • 

16 (靖海紀略) .卷一 ( 答朱明景線台 ) .頁 4 • 

1 7 崇禎{海澄縣 tt﹒) (日本議中國罕見地方 1志叢中J. 北京﹒番自文獻出版社. 1990 年 2 月 ) . 
卷十四，頁 474 .

18 (血青海紀略) .卷一 (答 朱明景 4魚台 ) .頁 4 • 

19 (血青海紀略) .卷一 ( 上朱4魚台 〉 頁 5 • 

20 (血青海紀略) • ~一 (答 朱4魚台 ) .頁 7 • 

21 乾隆{海澄縣誌) ( 中國方志叢書第 92 號，全北﹒成文出版有限公司. 1968 年 ) .卷
十八，頁 211 。

248 

鄭成功與海洋社會權力的~合

里當之立碎。」 22據荷蘭人的記載 r 中國海賊已成為海上主宰 ，因此我們

不得不暫時退卻，海賊一官擁有一千餘艘的帆船。」 23 「我們的船隻以及

中國帆船無一敢往來於臺灣與津州等大陸治海之間。由於中國海賊勢力的

劇增，日漸支配於中國海上，他們有六、七萬人之多 。」 24
「報水」原是官府抽分非朝貢番船進口稅的俗稱。俞大敵嘗言 r 市

船之開，惟可行於廣東 。蓋廣東去西南之安南、占城、遲羅、佛郎機諸番

不遠，諸番載來，乃胡椒、象牙 、 蘇木 、 香料等貨。船至報水，計貨抽分，

故市自自之利甚廣 。」 25它起於正德四年( 1509 ) 廣東鎮巡官對遲羅漂風船番

貨的抽分，但至正德十六年( 1520 ) 廣東禁絕非朝貢番船貿易，即被廢止。

葡萄牙等非朝貢番自自遂轉泊福建潭州月港、海滄，繼而私市漸江雙嶼 。聶

靖二十七年 ( 1548 ) ，活嶼水賽把總、指揮愈事T桐被指控 「 縱容土俗 l哪

l瞳通番，屢受報水，分銀不蕾幾百，交通佛郎夷賊入境，聽賄買路砂金，

遂已及千。」 26由於民間與番自自貿易為非法，官員收取「報水 J 被視為對

控制海洋的公權力的濫用。萬歷時，明廷把「報水」定為私出外境及違禁

下海罪名之一，立法懲治:

凡守把海防武職官員有犯，受通番土俗哪可畫報水，分利金銀貨物等

頃，值銀百兩以上，名為實港，許令船貨私入，串通交易，始患地方

及引惹番賊海寇出沒，妝殺居民，除真犯死罪外，其餘俱問受財枉法

罪名， ~吾邊待了永遠充軍。 27

在海防廢拙，官府失去對海洋的控制力之時，船頭或海寇收取「報水 J • 

取而代之，使海洋社會權力從官府下移到民間。 茹靖以|峰，在民間悔/--貿

易盛行的海域，海商向海冠「報水」很快地發展成海洋社會通行的民 /}\l m 
範 。從現存的史料 ，可以檢索到如下質例:

22 ( 兵部越行「兵科抄出兩廣總督李題 」 稿 ) . (明清史料乙編}﹒第七本，頁 6 15 • 

23 (已達維亞城 日記 ) • 1628 年 6 月 l 目 。

24 (燕.彼得遜.昆采印度商務文件.) .卷五，頁 7 1 -72 • 

25 俞大首先呈總督軍門在處楊公揭 '1i侖海勢宜祟。海防宜密 ) , (正氣堂，但) .卷七﹒

26 朱仇﹒{凳餘給集) (濟南:齊魯書祉. 1996 年，四庫全書存自叢書影 Ep a，月朱質寞'J 本)

卷六，頁 l 鈞。

27( 私出外 1克&.違禁下海 ) , (太明含~) (續修回車全書影 Ep 明~層內府 :M 本) .卷一六

七，頁 48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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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靖三十四年 ( 1555 ) , r 撫盜許朝光分據潮陽牛田洋，算舟徵稅，

凡商船往來，無大小皆給票抽分，名曰買水 。」 28

嘉靖四十一年( 1562 ) 十一月，竄入閩東壽寧、政和縣的海寇，以日

本國巡海船主大王的名義， 宣稱 r 眾將欲往廣東 、 廣西報水 。 」 29

陸慶元年 ( 1567 ) ，曾一本「 叉令鹽艘商貨報水納稅 。」 30 「 搶虜漁

船，勒要居民報水 。」 3l

陸慶三年 ( 1569 ) ，林道乾受撫後 r 尚聚數千人為一萃， 一暴之人

生殺由汝，四傍鄉村報水，販鹽船隻抽稅 。」 32

萬曆三十年( 1602 ) , r 賊據東海三月有餘 ， 漁民不得安生樂業，報

水者(漁人納格於賊，名日報水)苦於羈留，不報水者束手無策 。」 33

鄭芝龍用武力質現對潭州港區的軍事控制，也從俞予每率為代表的明朝

官府手中奪取了對海上商業和航運的控制權 。 與鄭芝龍同時的船頭和海

寇，也是如此 。 如: 天啟六年 ( 1626 ) r 七月廿三 日，商民陳芳者，昔

曾被劫于海洋 ，感賊不殺之恩 ，設席請柯愛等數人飲酒 。 飲堪，遂擁至澳

民吳延尚家 ，索取海洋票約莒銀 。」 34崇禎元年 ( 1628 ) ，費fL芝龍受撫期間，

「高浦所叛撫者，駕船出梅，仍複勒人報水 。」 35崇禎 二年 (1629 ) ，在漸

江大陳、芷山、舟山海域，海賊 「 偽立頭日，刊成印祟 ，以自行之大小為輸

銀之多器，或五卡兩，或三十兩、 J 卡兩不等。 貨未發給祟 ，謂之報水 , 

貨貿完納銀，謂之交票，毫種不少，時日 不爽，習以為常，恬不為怪 。」 36

崇禎二年十一月廿日 ( 1630 年 l 月 3 日 ) ，李魁奇叛也後，廈門問商人深

居不出，不敢和荷蘭船交易。「 據說， 沒有他 ( 李魁奇 ) 的 許 可巾j 帶來 f

28 隆慶(i，朝陽縣誌) (天一閑談明代方志還刊 63 號)卷二 ( 縣、享其己 ) ，頁 17 上 。
29 魏沒禦矮紀事 ) ，康熙 { 松溪縣誌) ( 中國方志叢書第 232 號 ) ，卷十 ( 藝文志 ) , 
頁 725 • 

30 
{ 明穆宗實錄 ) (全北:中研院史語所， 1962 年 ) 卷十四，頁 380 . 黃彰健 ( 明穆宗實
錄附校勘 1己 ) ，頁 1 20 • 

31 塗澤民咨兩廣二軍門 〉 ﹒ { 塗中丞集 ) ，卷二，頁 2 • 

32 俞大首先﹒ ( 害與巡撫、 熊及二道 ) , ( 洗海近事 ) ( 四庫全書存自叢書影印清抄本 ) ，卷
下，頁 1 1 1 • 

33 球第舟師客間 ) , ( 間海贈言 }﹒ 頁 30 • 

34 ( 血青海紀略) ，卷一 ( 上周衷元按台 〉 ﹒頁 1 • 

35 ( 槽 ，每紀略) ，卷一 ( 上周際五道尊 ) ，頁 18 • 

36 ( 明清史料乙 且為 ) ，第七本 ( 兵科抄出新 j工巡撫張且是登題本 ) ，頁 618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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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我們(荷蘭人) ，會受到嚴厲處罰，如果去申請許可，必須付他很多稅，

多到無利可圈。」 37後來的劉香 ， 橫行廣東海域，崇禎七年( 1634 ) ，胡平

運疏稱﹒「年來閩寇歲截據要路，鹽船大小勒買路銀 ， 不從則焚其票。」 38

「報水」是海寇與海商利益結合 ， 分享海上商業利益的手段。海商為

海寇提供經濟資源，海寇為海商擠壓對手生存空間。這種手段是以社會暴

力介入海上商業競爭，利益紐帶連結即合作，利益紐帶撕裂則對抗。「報

水 」 是不受官法約束的海洋社會權力，在給海上商業帶來破壞的同時，叉

建立了以強為尊的海洋經濟秩序 。 在舊時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內，商業

資木的發展，到處都代表一種劫奪制度。和海盜劫掠直接結合，是海洋世

界的通例 。 我們不能以官法不容 r 以海盜之智，習無君之俗 J ， 39否認民

間海洋社會權力的積極意義 。

二、海洋社會重新納入明朝體制

崇禎元年 ( 1628 ) ，鄭芝龍受撫，由盜變為官，以撫夷守備立功自扣。

崇禎二年 ( 1629 ) ，殺楊祿、楊策，三年( 1630 ) 除李魁奇，加參將職銜。

四年( 1631 )滅鍾斌，五年( 1632 ) ，擒鍾凌秀，質授遊擊。八年 ( 1635 ) , 

滅劉香，九年( 1636 ) 五虎遊擊升副總兵加一級前軍都督府質授右都督，

改興錦衣衛副千戶 。 他的升官，反映官府對海洋社會軍事控制力的加強。

事魁奇、鍾斌相繼珍滅後，褔建巡撫熊丈燦上疏請開津泉二府洋禁。 4。

這峙的東西洋質易制度，經過動亂和浩劫，發生了重大變化 。 崇禎元年

( 1628 ) ，因天啟六年( 1626 ) 以後，海寇橫行，大為洋船之模，幾無手

迫，自向傾 JiJJ縮，白是不復給引 。 洋船不再駛入月港，梅州港區的主港轉移

到廈門 r 番錢內豔，東貨外流， 洋船聊可資生，中左遂成扼要。 」 4l設在

海澄的會的館形同虛設， 崇禎四年 (163 1 )更洋販，直接由福建地方有司

37 ( 熱 M 遮城日誌}第一冊，頁 1 1 • 

38 光緒 { 廣州府志) (中國方志叢書第 l 號) ，卷一二二(胡平還J/.i. ) ，第三冊，頁 173 • 

39 黃宗教(賜姓始末} ﹒

40 (祟禎長編) (全北:中研院史吉吾所， 1962 年 ) ，卷四十八「祟禎四年七月丙申 J 頁
2859 • 

41 .~~文練閩書序 ) ，見何喬遠(閑書}第一冊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， 1994 年 6
月 ) ，頁 1-2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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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海防官掌管，祟禎五年( 1632 ) 潭州府派出最後一任督制官員後便停止

派遣。「只有那些得到軍門的通行證，向國家納稅的商人才得運貨來大員

交易，就象那些前往馬尼拉及其他交易的商人那樣。」 42

鄭芝龍在消滅李魁奇、鍾斌的過程中，曾以承諾允許荷蘭在廈門灣貿

易為條件，取得荷蘭人的援助 。 但由於職權所限，無法兌現 。崇禎四年十

一月廿日( 1632 年 1 月 1 1 日 ) ，鄭芝龍對派往安海的荷蘭代表說 r 因為

他直到現在為7讓我們來中國自由賀易，已經被大官非常猜疑，以致必須

每年贈送五千兩銀以上的錢給那些人用以維持他們的友誼 。」 43福建巡撫熊

文燦僅允許發放船引讓商人赴大員與荷蘭人貿易，不許荷蘭人到廈門灣貿

易。而船引的分配叉牽涉潭泉兩府的財政收入和官員的利益 r 海澄的海

道與泉州的海道意見分歧，每一個都要徵收運來此地的貨物稅，或至少要

向他們各繳納一半」 ;44 「在安海、海澄和廈門，約有二十艘或克船是由

官員或他們的見子或朋友裝備的，這些都是為軍門所不知情的。」 45崇禎凹

年 (1631) ，福建巡撫熊艾燦批頒六張大員船引，其中兩張由鄭芝龍發放 ，

另外四張由荷蘭大員長官提名 46引起潭、泉兩府的反彈 ，後以潭、泉各占

一半分配。七年 (1634) ，鄒維 E連任福建巡撫 r 潭州與泉州的海道及其

他幾個大官，在軍門知情的情況下，正在跟其他幾個人設法，要在上述三

張通行證之外，再允許發放兩張通行證給我們的人，以便從河州的人反泉

州的人平分徵收國家的稅。」 47結果是「增加一張 ，由褔煌巡撫的官銜不日簽

字發行。」 48

鄭芝龍受撫時，因潭州洋稅不足供本省軍齣，福建當局允許他繼續治

上貿易，以籌措募兵、雇船、行輯、食米、銳器、月的、安家等賀 。 據黃

道周所說 r ，廳時嘗聞鄭師捐貸六萬，得長蠶三千。」"這支軍隊不是他的

42 (熱;.;遮城 日 10 第一冊， 1631 年 9 月 29 日，頁 57 • 

43 (熱前途城 日 直在﹒〉第一冊， 1632 年 1 月 11 日，頁 65 • 

44 (熱前途城日誌〉第一冊， 1634 年 10 月 4 日，頁 184 • 

45 (熱前遮城 日 tt﹒〉第一冊， 1632 年 2 月 26 日，頁 68-69 • 

46 (熱銷遮城 日 誌〉第一冊， 1631 年 3 月 4 日，頁 40 • 

47 (熱;.;遮城 自 10 第一冊， 1634 年 9 月 19 日，頁 181 - 182 • 

48 (熱銷遮拭 目 誌}第一冊， 1634 年 10 月 21 日，頁 185 • 

49 黃道周: ( 與張，銳洲中丞書 ) , (黃海 j爾文 i是) (全月，文獻叢刊第 137 種， 1962 年 3 月 ) , 

卷四，頁 244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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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家武裝，而是明朝的正規軍。他自築城于安平，開通海道，派出船商往

東西洋質易，與荷蘭人在廈門灣質易。他的繼母黃氏(荷蘭人稱為鄭媽)、

幼弟芝豹負責日常經營。福建巡撫鄒維璁明令禁止廈門灣荷蘭貿易，開放

大員賀易後，他利用受委處理荷蘭事務的職便， r 只用 Bemdiock 和 Gampea

來秘密進行他的計畫，既不用其他商人，也不准其他商人來通商貿易，除

非他們事先同意，願意支付生絲 5%、布、糖、瓷器及其他組貨 7%給他。..

所以派人來大員向每一艘戒克船收稅。」 50商人 Sidnia r 以前被一官派來這

裡'用受海道委託的名義，向所有前來此地的戒克船收稅。」 5I而「一般的

商人大多傾向于要搭乘一宮的或克船在中國就不必繳納應繳的稅

金。」 52

Bemdio仗，有人比定為鄭芝龍族人鄭明禱， 53 Gampea' 有人比定為同.

安金門人洪旭 54或晉江安海人顏伯爺 ; 55 Sidnia (叉作 Sitnia) ，即 Jocho

(叉作 Jochoo 、 Jockhoe) ，湯錦台譯為葉朝 56津州港區商人。由此可知，

所謂鄭芝龍集團的商人，指石井江口圓頭灣的南安、同安、晉江海商，而

不是泉州灣南安 、晉江 、惠安三芭海商。叉據曹永和教授統計，崇禎九至

十二年 ( 1636-1639) 潭州港區赴臺灣質易船隻 '從廈門出港者占絕對多數，

其次才是安海。 57說明鄭芝龍雖然取代俞咨辜包辦荷蘭事務，並沒有動搖九

龍江口海商為主的格局。

海州港區主要貿易的對象是馬尼拉，按東洋船引的定額 ，馬尼拉及其

附近地區有 28 艘 。崇禎十年( 1637 ) 潭州港區發往東西洋船 的艘，其中

20 艘發往馬尼拉。 58據統計，崇禎三至十二年( 1630-1639 ) 馬尼拉入港的

50 (熱;.;遮拭目主主﹒}第一冊， 1633 年 9 月 15 日，頁 123 • 

51 (熱前途城 a t，t.)第一冊， 1633 年 11 月 23 日，頁 136 • 

52 (熱銷遮滅 日 誌}第 一冊， 1634 年 10 月 21 日 ，頁 186 • 

53 翁佳音，前揭文， 頁 80 • 

54 楊彥傑鄭成功部將 Gampea 考 ) , (金月Ut 史與 文化) (福州:海峽文藝出版社，
1995 年 ) ，頁 92-98 • 

55 翁佳音﹒前揭文，頁 90-91 • 

56 湯錦台(開 tt 金月，第一人鄭芝龍 ) (全北:泉-l"出版社， 2002 年 10 月) ， 頁 182 • 

57 t 永和(金月，早期歷史研究) (:1:北: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 1979 年月 ) ，頁 218-219.

58 (熟的遮城自誌}第一冊，頁 294-297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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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船共 368 艘，其中澳門 30 艘，臺灣 24 艘，中國大陸 3 1 4 艘 。 59中國大

陸的船隻平均每年 3 l. 4 艘， 主要來自潭州港區。可見 ，海澄的替自向館關閉，

不等於潭州的東西洋貿易中止。他們向潭州海道領取船引，也不是鄭芝龍

所能控制的。

崇禎十三年 ( 1640 ) ，鄭芝龍署潭湖總兵，十六年( 1643 )升福建總

兵 ，代表明朝恢復對閩海的軍事控制。 同時，也貫現了對海上商業和航運

的控制。「獨有南海之利，商船出入諸國者，得芝龍符令乃行。」 60 「海

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。」 6/ 「通販洋貨，內客夷商皆用飛黃(芝龍)

旗號，無做無處，如行運河。」 62

鄭芝龍發放符令、令旗，是一種以海防官名義發放的船籍和出口證明，

受到官方的承認，在航行時得到水軍的保護。這標誌著明朝東西洋貿易制

度的文一變化。即從1章泉二府批頒船引徵收引稅、水帥，外』日民間的報水，

統一由福建總兵官徵收。也就是把地方官府的徵稅權力和民間報水的權力

收歸海防體制，這是以國家暴力取得的海洋商業和航運權力的經濟表現。

鄭芝龍統一海洋社會權力之後，安海成為潭州港區的主惜，盟斷 r 對

臺灣和日本的貿易。

隆武元年 (1647) ，鄭芝龍擁立唐王在福州稱帝，受封「欽命居守褔

京總督留後一切軍國事務 、兼總督巾軍等五軍都督府印務 、東南自省糧輛

軍務 、賜坐蟀尚方劍掛平廣大將軍印、招討西北直省剿逆便宜行事、專理

巡務帶管守才豆、保疆奉駕大師平廚侯爵 J 0 63他脫離海洋，晉升為降武小朝

延為大官僚，但海洋商業和海洋軍事能力仍是他的重要社會資源 。 除此 三

年( 1646 )六月，鄭芝龍疏稱 r 今三關制取之臣，自取之惚，無悔 Jl日無

家。」 64次年( 1647)七月，鄭芝龍派往日本貿易商船一笠瓦卡人過風涼至

59 錢江 1570-1760 年中國和呂采貿易的發展及貿易誠的估算) , (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〉
(廈門:廈門大學) ， 1986 年第 3 期，頁 74 • 

60 邵且是采(求南紀事) (全灣文獻叢刊第 96 種， 1961 年 2 月 ) ，卷十一 ( 鄭之能 ) , 
頁 131 • 

61 tl~ 漪﹒{明季 i置閏) (全角，文獻叢刊第 112 種， 1961 年 8 月 ) ，卷四，頁 98 • 

621已村看行侍者(吉克往) (四庫全書存目叢書，史都第 55 本，影 Ep;青康熙釗說鈴本) , 
( 飛黃始末 ) ，頁 660 .

63 林眷勝、林f吉篤編(箏夷變態) (來京 ﹒東洋文埠，日召和五十六年再版 ) ，上冊，卷
一，頁 19 • 

64 工日升﹒{企月，外記) (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， 1983 年 8 月 ) ，卷二，頁 71 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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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鮮，船主徐勝(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)供稱 r 芝龍以經用不足，請于

皇帝(隆武帝) ，令我等領官銀貿販，以助軍鍋，我等於今年五月駕船於

東浦察向日本，七月七日漂到貴國。」 65

鄭氏之兵萬餘人，其中鄭芝龍直轄約三千人，鄭鴻達二千人，鄭彩六

千人，施褔三千人。鄭彩，同安高浦(今屬廈門市杏林區)人，崇禎六年

( 1633) 為千總，九年( 1 636) 任都司，實授遊擊都指揮命事，管浩銅遊

懼，弘光時為水師副將，時任欽差禦營禦右先鋒。施褔' 一作施天福，時

任前都督府副總兵、總兵。施瑕稱之為「族父 J 似為晉江街口人。江日

升說他「字昆玉，泉之同安人。」 66鄭芝龍所帶海兵 r 習水戰而不習陸地，

父母妻子悉在海上。」 67從其將領的籍貫看，仍是潭州港區大廈門灣的人才

組合。如:陳霸(一作陳豹) ，南安石井人。陳輝，同安人。林習山、洪

旭，同安金門人。郭嬉(一作郭曦) ，龍溪人。陳秀、劉全，海澄人。

三、商業與軍事複舍的海土政權

鄭芝龍降清，鄭彩率舟師迎魯王于舟山，魯王「封彩建威侯、弟聯定

遠伯。進取褔甫諸縣，並陷興化府。王進彩為建國公，聯為定遠侯，季弟

斌為鎮南伯。」 68鄭成功海上起兵，於永曆四年( 1650 ) 計殺鄭聯，招練鄭

彩，五年( 1651 )斬鄭芝亮，迫鄭鴻達交出所屬水師，統一鄭氏舊部。永

曆九年( 1655 ) ，鄭成功改中左所為思明州，設六官，建立海上政權，春

永曆正朔 ，以慶門為基地的潭州港區成為東南抗清的中心 。

鄭成功的軍隊以鄭氏舊部為基礎，大量吸收閩、斯、廣山海抗清武裝

和清軍降兵降將，分為陸師與水師。鄭成功嘗言 r 我師所致力者，全賴

水師。」 69從現存史料看，水師的編制及其演變還不太清楚，有說分樓船前

後中左右，水師前後中左右，水師一 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

十鎮，共二十鎮。或說水師分前、後 、中、 左、右 、 一 、 二、三 、四、 五

65 吳玲(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) ( 北京:中箏書局， 1980 年 3 月 ) ，第九冊，頁
3767 • 

66 江日升(金灣外記) ，卷一，頁 71 • 

67 李光地(榕村續語絲) ( 北京:中攀書局， 1995 年 6 月 ) ，卷八， (屋代) ，頁 670.

68 (臺灣外記) ，卷二，頁 80.

69 楊笑(先王實錄) (福州:福建人民 出版社 ， 1981 年 12 月 ) ，頁 237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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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由樓船鎮擴充) .共十鎮。鄭成功初起兵時，僅有林察所率 11 只船 。永

曆元年( 1647) ·以林習山為樓船鎮。永曆四年( 1650) 十月 r 以輔明

侯林察為左軍，閩安侯周瑞為右軍，定西侯張名振為前軍，平鼻侯周鶴芝

為後軍，自為中軍元帥 J r 每軍大小船一百號，凡有原鎮，各分隸之。」

70 永曆八年( 1654) 十月，以林察為水陸總督 。 永曆九年( 1655) 七月，

以洪旭為水師總督。永曆十三年( 1659 )七月，以黃安為水師總督。永曆

十五年( 1662 )鄭成功去世時，據鄭泰、洪旭、黃廷移咨靖南王耿繼茂、

福建總督李率泰所附宮員兵民船隻總冊，有勳爵及文武官員計二千一百五

十六員(小將、雜職在外未造) .水陸官兵計四十一萬二千五百名 ，大小

戰艦約計五千餘號，海上軍民籍及流寓人口計三百余萬 。 71清人將其分為南

郎北郎。「成功之部日南郎北郎 。 南郎者皆閩廣人及所招島夷蛋蟹鬼之屬，

其將多芝龍舊部曲，如甘暉(輝)心腹者也;北郎者乃江斯人及所招北方

劇盜、旗下逃兵，其將多漸閩降將，若馬信、王崇等，並唐、魯兩藩遺臣，

若張煌言等，號為爪牙者也 。」 72南郎的精銳和骨幹多芝龍舊部曲，如林習

山(曾任樓船鎮) .陳輝(曾任水師一鎮、總督)、林察(曾任水師左軍，

水陸總督)、洪旭(曾任水師右軍、水師總督)、周瑞(曾任水師右軍 )

張英(曾任水師中軍、兼管前軍)等所率的海兵，加上收編零散的閩廣海

上武裝後，擴充為統一號令的正規軍，這與鄭芝龍自募的私家武裝不可同

日而語，談不上以泉州籍人為主，也不代表泉州晉江、南安、惠安三芭幫

的興起。

鄭成功奉永曆正朔對東南海上軍事力量的整合，超越了鄭芝龍，進入

更高的層次，代表南明政權確立在南中國海的實際權威地位 。 所以他能買

施海上封鎖，禁航馬尼拉或臺灣，經濟制裁菲律賓西班牙人或臺灣荷蘭人 。

他曾理直氣壯地向荷蘭人宣佈 r 非我之船，抑非經我准許，任何船隻不

得赴臺。」 73荷蘭人承認 r 他(鄭成功)握有一切權力，完全能夠禁止商

70 (金月，外記) .卷三，頁 95 • 

71 (李率司已超 4 J11.f.尊派員1l降.本) • (鄭成功檔家史料還輯) 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，
1985 年 6 月) .頁 448.

72 來征與(來村紀事) • (鄭成功傳) • 

73 永層七年九月初一日( 1653 年 10 月 21 日)鄭成功致大員長官卡Fi (Corne 1 is Caesar ) 
的信，引自胡月渴( Johannes Huber ) 十七世紀五十年代鄭成功與荷蘭來印度公司之

間來往的函件) • (JII 成功研究國際學街會議論文，但) (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. 1989 
年 8 月) .頁 29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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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與大員貿易。」 74清朝奄有大陸，只能封鎖海岸，承認 r 鄭軍憑海為巢，

倚船為窟， ... ".清軍小艦難敵大艦 。」 75

鄭成功海上政權的經濟基礎，主要依賴海洋賀易 。「 廈門一窟，素稱

逆寇鄭成功之老巢，商賈泊洋販賣貨物之數也。」 76 「山海兩路各設五大

商，行財射利。」 77鄭成功也說 r 東西洋帥，我所自生自殖者也。」 78據

楊彥傑的研究，鄭成功政權平均每年投入海外質易的商船約在 40-50 艘之

間。其中，用於日本貿易約 30 艘，用於東南亞(令越南、東埔藥、泰國、

馬來西亞、印尼諸地)的質易約 6一 10 艘，從事中國一東南亞一日本三角

賀易的 10 艘。這些商船是官營的 r 原以仁、義、 l禮、智、信五字為號，

建置海船，每一字型大小下各設有船十二隻'」 79由商人領本販運，戶官鄭

泰負責營圖「各港諸洋賀遷資本。」 80 「裕國庫張恢、利民庫林義等稽算

東西二洋船本息'並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各行出入

銀兩。」 8l官府直接經營航海貿易，且真有軍隊背景，必要時可徵集商船參

戰。這樣，由於鄭成功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，東西洋質易制度的

運作進一步官營化、軍事化了。此外，鄭成功允許鄭氏家族和部屬自營私

家的海上質易。如鄭成功的祖母照舊以安平鄭府名義給商人發放令牌，出

海質易。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一、十三等日( 1655 年 l 月 18 、 20 日) ，泉

州府晉江縣人李楚、楊奎領同安侯(鄭芝龍)鄭府令牌各一張，每一牌內

掛號與同安侯之下用有蒙文圖記二顆 ， 二船共水手 、商人一百三十五名 ，

前往遲羅貿易。 82

74 1654 年 2 月 26 日，卡薩長官和評t議會致已達維亞總督和總評議會的信，可|自胡月涵，

前揭文，頁 300.

75 (馬圓柱揭貼) , (鄭成功檔案史料還輯) ，頁 100.

76 (明清史料丁編) (上海:商務印書館， 1951 年 ) ，第一本(刑部尚書交!l巴哈納等越

本 ) ，頁 79.

77( 明清史料己編) (全北:中研院史詩所， 1957 年 6 月) ，第六本(福建巡撫許世昌幾

題本 ) ，頁 576 • 

78 楊笑(先王實錄) 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， 1981 年 12 月) ，頁 63 • 

79 ( 史偉琦密越受角，其F 民通洋情形立主陳剿撫機宜事本 ) . (康熙統一臺戶，檔案史料違章尋) (福

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﹒ 1983 年 8 月) ，頁 82 • 

80 (鄭經致長崎王殿下書) , (箏夷變態) ，上冊，卷一，頁 46-47 • 

81 (先王實錄) ，頁 151 ﹒

82 ( 兵.gp主題本 ) , (明清史料己總) ，第五本，頁 407-409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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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成功政權的官商，是領取官營資本販連的商人，如順治十二年( 1655 ) 

五月初三、四等日，曾定老就國姓管庫伍宇舍手內領出銀五萬兩，商販日

本，隨經算還寵。叉十一月十一、 二等日 ，叉就伍宇舍處領出銀十萬兩，

每兩每月供利一分三塵 。 83他們並不是達官貴人的經商奴隸 。有學者從{鄭

經致長崎王殿下書〉中「頃者逆宗鄭泰... '"蒙我先太師平國公提拔恩養」

一語，認為鄭泰「可能也是鄭芝龍所『象養』、『恩養』的義男 J 具有

家裡奴隸的身份。 84實際上，鄭泰是鄭芝龍的族佳。的他掌管海上政權的財

庫，並非鄭成功的私產。論者叉從李楚、楊奎自稱是「同安侯爵下官商 J

以為是安平鄭府所畜養的商業奴隸，其買不然 。楊奎供稱 r 我與已故的

李楚俱是泉州府晉江縣民，不系鄭芝龍家人 。鄭芝龍之母黃氏與我們同縣
住，黃氏與我們各一萬兩銀子，各一隻船，又船頭牌額上用的圖書各一個 ，

叫我們往遲羅國貿易、買物件 。」 86他們與安平鄭府只有合夥關係'而無人
身依附關係。

與此同時，鄭成功繼承鄭芝龍的牌齣制度，發放旗、票，強化了對民

間海洋商業和航運的控制，使海洋社會權力延伸到分別被清朝與荷蘭佔領

的臺灣海峽兩岸治海地區，派員在各港口徵收船輛 。如林益，原姓王，海

州海澄人，在陳五府下食糧，改姓林，催壺江船齣，每季額銀三百兩。 87在
臺灣，則由荷蘭遇事何斌徵收。荷據臺灣地區的中國船持有何斌發給的徵

稅收據(國姓票) .即可逕入廈門貿易 。清軍佔領區的民船下海，也要購

買國姓旗、票，才能通行。如順治十二年四月十三日( 1 655 年 5 月 18 口 ) • 

漸江寧波府郵縣船戶朱雲、朱盛下海捕魚，將銀十五兩，托朱盛夥伴朱邦
茂前往奉化河頭渡鄭成功部將阮三船上，買領國姓旗二面 ，於十七 日( 22 

日)從大寓港出往黃牛礁內洋採捕。 88九至十一月 間，叉有多起漁船違禁出

海事件，閩總督修代由是奏稱「漁船奸弊叢生，恐為賊獲而出資購買賊旗，

:(五大科定科私通鄭成功殘揭貼 ) , (明清史料 T編) ，第三本 頁 215
草書振拳一六五。一一六六二年鄭成功時代的海外貿易和海外貿易的性質 ) , (廈門
大學學報) (社會科學版) , 1962 年第一期 ﹒

85 (石并帆族吉普) (明崇禎刊) ，其F 小叫抄本。
;;(兵州題本) , (鄭成功叫史料制}﹒頁 251 • 

88( 草書尚~為拿獲催故船也H~;糧之鄭 t~ 人犯事槍殺) , (鄭成功檔察史料還轉) ，頁 334 • 

(秦 t量檢越 4;.魚戶朱雲等達 1售出海賄賣國企生在其事本) , (鄭成功檔家史料 i是轉} ﹒頁 162
-167. (海江巡撫 4年 t坐禎殘揭帖) , (明清史料已為}﹒第三本﹒頁 287-288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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禍患無窮。」 89順治十三年 ( 1 6 5 6) .林行可等潛運麻、油、鐵釘等項，用

旭遠印記購買造船巨木，晴輸鄭成功。"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( 1660 

年 2 月 1 0 日) .清朝水師在定海大洋至宮塘黃岐地方，抓獲趕繪船六隻，

雙連站船二隻'其中一隻趕繪船內有國姓牌單共八張，一隻雙運輸位內有國

姓牌票卷書創共一惘。 91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( 1 660 年 3 月 6 日) .在

官塘附近截劫大鳥船一隻 ，內有國姓牌單七張 。"三月初八日( 4 月 1 7 日) . 

閩船四隻、水手三十九名、客人五人，帶國姓牌票二張，自廈門往廣州賀

易。"這叉把零散的海上社會群體集合在他的旗號下，形成對抗清朝禁海

令 、挑戰外洋的合力 。

這種以政權形式發號施令，商業與軍事複合的權力，己不是民間社會

形成的私權力，也不是鄭芝龍時代海防體制代行的公權力，而是明朝中央

政權剩餘力量的公權力。

鄭成功在廈門建立海上政權，繼承其父「無海即無家」的思想，積極

拓展海洋空間，雖是明清鼎革特殊的政治環境逼出來的，軍事和商業的複

合服務於國內的戰爭，但由於它的背景是東亞的海洋競爭和中國海洋經濟

成為治海社會的普遍追求，歷史價值不能僅從國內政治鬥爭和地域經濟的

成敗做判斷，還要從東亞海洋競爭和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去理解。鄭成功對

海洋社會權力的整合，明顯地和海洋世界規則接軌，真有軍事和商業複合

的性質，這是他抗衡西方海上霸主荷蘭和收復臺糟的力量源泉。鄭成功在

南明體制內完成這一整合，把治海地區與海上統於一體，顯示了中國傳統

社會結構的彈性，即治海地區兼具陸地和海洋雙重性格，這是海上政權取

得合法性的來源。鄭成功以「欽命總督南北直省水陸漠 t宮、兼理糧飾節

制勳鎮、賜僻玉尚方劍便宜行事、掛招討大將軍印、總統使 、國姓成功 」

的名義號令東南與海外 94是代表南明行使權力，說鄭成功海上政權是「鄭

氏海商集團 J 顯然貶低了鄭成功在海權競逐中的歷史地位。

89 (. 'Í~代題為懲治違禁出海 i費、戶事本) , (孫延銓題為禁止漁船出海事本 ) , ( 鄭成功滿文
檔黨史料選擇) (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， 1987 年 9 月 ) ，頁 194-195 ' 232-233 . 

90 (福建巡撫殘件 ) , ( 明清史料己編) ，第四本，頁 393 • 

91 U幸尚f，;J.每黃吱地方拿 4草草~ -軍船隻事塘報 ) , (鄭成功檔索史料l!輯) ，頁 329.

92 ( 韓尚~呈為招線畫，)福事文 ) , (鄭成功檔案史料還轉) ，頁 334.

的(李棲風趣~拿獲違禁船貨事本) , (鄭成功檔案史料還輯}﹒頁 366 • 

94 ( 朱成功處長日本書 〉 ﹒{箏夷變態} ﹒上冊，卷一，頁 45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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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成功收復蓋灣，是中國海上拓植的重大成果 。「 賜姓撫茲土 ，華人

遂接瞳而來 。 安平東寧，所見所間，無非華者，人為中國之人，土則為中

國之土，風氣且因之而轉矣。 」 95隨鄭成功入台的閩南人，奠定了漢族為主

體的臺灣社會 。 他們大部分是潭州港區及其腹地的潭州龍溪縣、海澄縣、

津浦縣、平和縣、詔安縣與泉州同安縣、南安縣、安溪縣人 。 據前賢研究

所揭，載有開墾人姓名 、 籍買者， 潭州人(縣屬不明) 1 例， 潭州龍溪縣人

3 例，平和縣人 3 例，潭浦縣人 l 例，詔安縣人 l 例;泉州同安縣人 5 例，

南安縣人 7 例，安溪縣人 l 例 。 96而泉州灣晉江、南安、惠安三巴人則不見

紀錄 。

以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結合的閩南文化，建構了 臺灣移民社會的根

基。至今臺灣的閩南語，以海泉濫的同安話為主體，便是以大廈門灣泉州

同安、南安、晉江與潭州龍溪、海澄、海浦海域為閩臺兩岸互動舞臺這一

歷史發展軌跡的文化遺存。

海洋社會權力從民間一地方官府一海上政權的整合，代表了中國治海

社會從大陸向海洋的轉向 。 在這一轉向中，漢族的「 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，

甚至可說是尤其寶貴難得的水陸兩相民族 。」 97它的深刻歷史內涵，需要全

方位的研究和詮釋 。 以海洋史觀的海域分群取代陸地史觀的籍貫分群， 重

新解釋海上活動的地緣關係，是值得注意的研究新方向 。

的王忠孝朱寧上帝序 ) , (王忠孝公無 ) ( 南京:江~古給出版社影 Ep 抄本， 2000 年
11 月 ) ，卷十二，頁 82 • 

96 (全灣鄭成功研究論文選) ( 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， 1982 年 6 月 ) . 頁的-44 ' 66-68 • 

9 7 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屋史的分期 ) , c青 1善社會科學}第二卷，第一期 ( 1936 年
10 月 )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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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【 鄭成功、劉銘傳 】

2003 年 4 月 25~ 26 日

人神揍熱鬧?

媽祖與鄭成功信仰的「新」論I

翁佳音

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

一、「新」時代「舊」問題

臺灣民間形形色色的神明中，大概以媽祖婆及國姓爺鄭成功最具國際

知名度，而且叉與歷代政權有著奇妙的複雜關係 。 以媽祖為例，中國政府

一直將祂塑造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女神，對未解放的畫灣進行統戰;臺灣

則在「 三月瘋媽祖」之餘，對「和平女神」的呼喚似乎欲迎還拒 。 媽祖不

僅是畫、中兩國政府政治角力訴求的對象，臺灣民間各大媽祖廟，在爭正

統之餘，也與媽祖祖家的眉洲本廟，有著難以言明的似合似分關{系 。

至於鄭成功，更是奇特 。 中國向來無純粹的國姓爺廟，但自上世紀五

O年代末以來，舉辦大大小小鄭成功收復臺灣等紀念會，似乎成為例行的

「國家祭典 J 而臺灣， 一方面，據說鄭成功反清復明民族大業未成，賈

志以終後，便被漢系臺灣人暗中祭拜，後來全臺遍地延平國姓廟;但另一

方面，臺灣歷代政權把鄭成功描繪成「忠君 」 、 「 中日混血」與「反攻大

陸 」 的先賢模範，民間亦有將之視為「建國東寧 」 的關臺國姓爺。

l 本文去年曾以 〈 幸者神禪讓:鄭成功廟形成的一個原因 〉 短串串史論發表於〈歷史月于1)) 179 , 

頁 108-113. 曾蒙好友吳密察、林美容等人提出友善質疑，今再稍加擴充，仍當成等待研

討會主者先輩提出斥正，後日再行定稿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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